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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人〔2017〕13号 

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太原理工大学干部教师“三龄两

历一身份”认定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 

学校各单位： 

经学校研究同意，现将《太原理工大学干部教师“三龄

两历一身份”认定工作方案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太原理工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月 12日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太原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7年 6月 12日印发  



太原理工大学 

干部教师“三龄两历一身份”认定工作方案 

     

为进一步贯彻和落实中组部关于干部教师“三龄两历一

身份”认定工作的要求，进一步规范我校人事档案管理，加

快推进和高质量完成我校教职工“三龄两历一身份”认定工

作，为我校教职工人事劳资管理、职务职称晋升、干部选拔

任用、社会保障工作提供准确、翔实、严谨的人事信息基础

数据，现制定我校教职工“三龄两历一身份”认定工作方案。 

 一、关于“三龄两历一身份”认定工作 

“三龄两历一身份”中的“三龄”是指年龄、工龄、党

龄；“两历”是指学历、经历（工作和任职经历）；“身份”

是指是否是干部身份。 

“三龄两历一身份”审核认定工作，关系到我校人事基

础数据的严谨性，准确性；关系到我校教职工的工资、社保、

退休等切身利益；关系到组织对于干部的选拔任用的决策，

是组织人事工作的重中之重。 

二、成立“三龄两历一身份”认定工作组 

在校党委、行政领导下，由组织部、人事处共同成立“三

龄两历一身份”认定工作组，定期组织我校“三龄两历一身

份”的认定工作，受理校内教职工提出的有关“三龄两历一

身份”信息的异议申请。 



组  长：组织部部长 

副组长：人事处处长 

成  员：组织部干部科科长、人事处人事科科长 

人事处劳资科科长、人事处社保科科长 

人事处档案科科长 

集中认定期间，抽调部分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参加具体工

作。 

三、“三龄两历一身份”工作组职责 

1、负责全校所有在职干部以及新进人员人事档案的规

范完善工作，对“三龄两历一身份”提出审核认定意见； 

2、科级以上干部（含科级）“三龄两历一身份”认定工

作，由组织部牵头负责，组织部、人事处共同完成； 

科级以下干部（不含科级）的“三龄两历一身份”认定

工作，由人事处牵头负责，组织部、人事处共同完成。 

3、认定工作组于 2017 年 12 月底前，集中审核认定所

有在职干部“三龄两历一身份”。此后，定期开展新进人员

的人事档案的规范、完善及“三龄两历一身份”认定工作（新

进人员人事档案达到 50份时，工作组及时启动集中认定），

同时受理并接收处理教职工对人事基本信息提出的异议申

请。 

五、“三龄两历一身份”工作流程 

1、根据《干部人事档案保管保密制度》，所有认定工作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X0OmBeA17vr1P5vhmSZAnQ6vfLbk-B_EKny5qqPeHGQW4Nxzi5FPp6vqZ6BUHVcA6ieAXKnFjRLOk_h_T0ZCw_


须在人事档案阅档室完成。审核认定时，须有两名工作组成

员（人事处 1名、组织部 1 名）同时在场，方能进行审核认

定工作。 

审核认定工作须按照《干部“三龄两历一身份”认定规

范》进行。情况复杂的个案，由认定工作组召开会议，集中

研究决定认定意见。 

审核认定结束后，填写《干部基本信息审核认定表》，

由认定工作组成员、认定工作组组长、分管组织干部工作的

党委副书记、分管人事工作的副校长依次签字确认，经本人

签字后，装入人事档案。 

    2、经认定工作组审核认定过的干部信息，如本人提出

异议，需向工作组提出申请，由工作组再次核实；核实后，

如本人再次提出异议，须提供新的佐证补充材料，否则，工

作组将不予受理。 

    3、对档案中存在的材料缺失情况，由认定工作组统一

通知本人补齐。对本人提供的补充材料，由认定工作组鉴别

真伪，并统一归档。 

    4、“三龄两历一身份”的审核认定结果将作为我校人事、

劳资、社保、干部信息等基础数据的依据，进入人事管理信

息化系统和干部管理系统。 

六、附  则 

本规定由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本规定由组织部、人事处



负责解释。 


